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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―   香港的解決爭議個案數字 * 
 

 
註 :  ( * )  僅指由香 港國際 仲裁中 心處 理的個案 。  
 

圖 2 ―   2016 年的仲裁個案分布情況  

 
圖 3 ―   國際仲裁個案的比例  
 

 

重點  
 
 以仲裁方式 (即各方當事人把爭議

交由不偏不倚的仲裁員裁決 )解決

爭議，向來被認為較訴訟方式更

具成本效益。 2011 年 6 月制定的

新《仲裁條例》，有助精簡

本港的仲裁制度，並與國際的

做法接軌。  
 
 憑藉其國際金融樞紐優勢，香港

長期成為國際解決爭議中心。

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於 1985 年

成立，並得到政府支持，成為提

供解決爭議服務的非牟利機構。

2011 年至 2016 年間，香港國際

仲裁中心受理的爭議個案每年

徘徊於 500 宗區間，當中約半數

是尋求仲裁，其餘則是尋求調解

或解決域名爭議等 (圖 1)。  
 
 按行業分析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

在 2016 年的仲裁個案涉及廣泛

行業，當中最多個案與機構

財務相關 (29%)，其次是海事

(22%)、建造工程 (19%)、國際商貿

糾紛 (11%)，以及知識產權 (5%) 
(圖 2)。  

 
 大部分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

個案，涉及跨境性質，這與香港

作為國際商業樞紐的地位吻合。

2016 年的處理個案當中， 78%屬

國際性質個案，高於 2011 年的

65%相應數字，而當事人來自多達

39 個不同地方 (圖 3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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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―   2016 年主要仲裁中心個案數字比較 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圖 5 ―   亞洲主要仲裁中心爭議個案涉及的
整體金額  

 

 
圖 6 ―   仲裁的中位數時間和費用 * 
 

 
 

註 :  ( * )  仲裁費用 總額包 括仲裁 員的 費用及其 他行政 費用。  

重點  

 
 由於香港具備良好的法律制度及

毗鄰內地，加上政府推出多項措

施加強仲裁服務的吸引力，香港

國際仲裁中心普遍被視為一所具

有國際競爭力的仲裁機構。儘管

如此，香港在 2016 年所處理的

仲裁個案數目，在芸芸國際主要

仲裁中心當中排行第六，居於

北京、紐約、巴黎、新加坡和

倫敦的仲裁機構之後 (圖 4)。  
 
 按仲裁爭議金額計算，香港亦落

後於新加坡，後者亦為區內市場

領導者。 2016 年，新加坡國際

仲裁中心仲裁的爭議涉及金額

合共 963 億港元，是香港所涉

金額 194 億港元的 4 倍多 (圖 5 )。
每宗仲裁個案平均金額方面，

新加坡亦較香港多，差距約為

3 倍。  
 
 根據各仲裁機構分別在 2016 或

2017 年的有限公開資料，香港

處理仲裁個案的中位數時間為

14.3 個月，較倫敦短 1.7 個月，但

較新加坡長 2.6 個月。而在本港

進行仲裁的中位數費用為

448,000 港元，較新加坡高出

115%，但較倫敦低 36%(圖 6)。  
 
 
 
數據來源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、新加坡國際
仲裁中心、倫敦國際仲裁法院及其他仲裁中心
的最新數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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